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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意见 
 

2022年4月12日，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在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建

设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个旧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议。验收工作组

由建设单位（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验收监测单位（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2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工作组现场查看并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会议听取了

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验收监测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况的详细介绍。根据《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经认真研究讨论

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个旧市鸡街镇邦干村委会水头村西面，工程地理位置为东经103°24′48″，北纬

23°13′11″。 

建设内容及规模：邦干水库的总库容147.84万m
3，工程规模为小（一）型，工程等别为

Ⅳ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临时建筑物为5级。洪水标准为三十年一遇，

即P=3.33%，校核洪水标准为三百年一遇，即P=0.33%，汛期渡汛洪水标准20年一遇。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个旧市水务局、发展和改革局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并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通过专家评审，取得红河州水利局、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红水规计[2013]14 号）。 

    由于施工实际情况，个旧市水务局上报《关于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请示》

（个水发[2017]204 号），并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取得红河州水利局同意《关于个旧市邦干水

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意见（红水建管[2019]11 号）。 

红河州水利水电工程地质钻探队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可行性

研究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 2012 年 2 月 9 日通过专家组评审，2012 年 7 月完成修改。 

在施工阶段，由于征地、地质特性、用水需求变化等原因，邦干水库风化料场、黏土料

场、大坝坝高及供水管道、渠道方案发生变更，元水保方案已不能满足变更后工程建设水土

流失要求，也无法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基础。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tpZ92kH66xePc8ftFDQVP4a9rnBwqugkvJHEm9EdlwvkcyTTyYXVORa9y68Q0Ta4UUqAh-7pXOULL0ZMCVooHrYI68aYPMvD8p1aqovnk_&wd=&eqid=d158c4a800007aba000000065a0d99b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vtpZ92kH66xePc8ftFDQVP4a9rnBwqugkvJHEm9EdlwvkcyTTyYXVORa9y68Q0Ta4UUqAh-7pXOULL0ZMCVooHrYI68aYPMvD8p1aqovnk_&wd=&eqid=d158c4a800007aba000000065a0d99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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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 号）规定，建设单位编制了《变更报告》，并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取得红河州水利局关于《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意见。 

肇庆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红河州分院完成《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工作，并通过了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红河州水利局的评审。2012 年 8 月 20 日红

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红河州水利局以红发改农经[2012]591 号文对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批复。 

    建设项目于 2012 年 8 月委托云南大学编制了《个旧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取得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关于《个旧市邦干水库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红环审复[2013]8 号）。工程于 2014 年开始建设，2021 年

建成投入运行。 

（三）投资情况 

实际总投资8149.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71.22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3.33%。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个旧市水务局、发展和改革局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并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通过专家评审，取得红河州水利局、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红水规计[2013]14 号）。 

    由于施工实际情况，个旧市水务局上报《关于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请示》

（个水发[2017]204 号），并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取得红河州水利局同意《关于个旧市邦干水

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意见（红水建管[2019]11 号）。 

红河州水利水电工程地质钻探队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可行性

研究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于 2012 年 2 月 9 日通过专家组评审，2012 年 7 月完成修改。 

在施工阶段，由于征地、地质特性、用水需求变化等原因，邦干水库风化料场、黏土料

场、大坝坝高及供水管道、渠道方案发生变更，元水保方案已不能满足变更后工程建设水土

流失要求，也无法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基础。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 号）规定，建设单位编制了《变更报告》，并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取得红河州水利局关于《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意见。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

《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本项目变动内容不属于重大

变更，可纳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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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个旧市邦干水库于2012 年8 月委托云南大学编制了《个旧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3 年1 月23 日取得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对《个旧市邦干水库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红环审复[2013]8 号）。环评批复执行情况见表 3-1。 

表 3-1  环评批复执行情况 

序号 项目环评批复意见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对比 

要求 

一 

邦干水库位于泸江河右岸支流沙甸河支

流绿冲河上，属个旧市鸡街镇邦干村委

会水头村。距个旧市区约 35km，鸡街镇

40km，贾沙乡镇府 10km。规模为小（一）

型水库，水库总库容 147.84 万 m
3，工程

地理位置为东经 103°24′48″，北纬

23°13′11″。 

邦干水库位于泸江河右岸

支流沙甸河支流绿冲河上，

属个旧市鸡街镇邦干村委

会水头村。距个旧市区约

35km，鸡街镇 40km，贾沙

乡镇府 10km。规模为小（一）

型水库，水库总库容 147.84

万 m
3，工程地理位置为东经

103°24′48″，北纬 23°13′11″。

与环评基本一致。 

满足 

二 项目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 

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和管理措施，落实

初期蓄水期间下放生态流量的措施，减

少项目建设运行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

响。 

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工程和

管理措施，落实初期蓄水期

间下放生态流量的措施。 

基本 

满足 

（二） 

严格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的要求对水库进行管理，制

定运行期水库环保管理计划及应急预

案，落实应急措施，防止突发性环境事

故发生，确保人畜饮用水及农业用水安

全。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

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要求对

水库进行管理，制定运行期

水库环保管理计划，委托第

三方公司编制应急预案。 

满足 

（三） 

严格落实《个旧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个旧

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审查意见》（个环控【2013】1 号)的各

项要求。加强对施工期环境管理，防止

扬尘污染。及时做好施工道路、料场、

渣场及临时占地的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

工作，防止植被破坏，减少水土流失。

施工弃渣及时清运到渣场，不得随意弃

施工期采取了相应的环境

保护措施，且施工期已结

束，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和

环境投诉事件。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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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施工期产生的施工废水、生活污水

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四） 

严格按照施工征地范围进行施工，严禁

超计划占地和越界施工。表层土壤须妥

善保存并优先回用于施工迹地恢复和绿

化。 

严格施工征地范围进行施

工，表层土壤已回用于施工

迹地恢复和绿化。 

满足 

（五） 

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须纳入工程监理内

容一并实施，并委托环境监测机构及时

开展施工期的环境监测工作。施工期工

程环境监理报告作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调查的必备内容之。 

建设单位已委托进行工程

监理，但并不包含环境监理

方面，故未进行施工期环境

监测工作。 

不满足 

表 3-2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对策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对比 

要求 

施工期 

生态环

境 

1）施工临时设施少占耕地、林地； 

2）确定征占土地范围，进行地表植被的清理

工作； 

3）取土场、弃渣场进行取弃土作业；严格控

制取土面积和取土深度，不得随意扩大取土

范围及破坏周围农田、植被 

4）加强防火知识教育，防止人为原因导致火

灾的发生； 

5）土壤耕作层剥离、分放，并进行临时防护，

以便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 

6）禁止施工人员随意破坏植被和猎捕野生动

物； 

7）临时占地结束后土地平整和植被、耕地等

的恢复工作； 

施工已结束，未发生环境污

染事件，未发生环境投诉； 

1）施工临时设施已拆除，现

已恢复植被； 

2）石料场、粘土场、风化料

场现植被已恢复。 

弃渣场现植被已恢复，并设

置拦渣坝和排水沟。 

3）施工期未发生火灾； 

4）未发现施工人员破坏植被

和猎捕野生动物。 

满足 

大气环

境 

1）施工场地采取人工洒水； 

2）加工区附近进行人工洒水降尘；车辆应密

闭进行，防止散落；运输过程中，采取挡护、

施工已结束，未发生环境污

染事件，未发生环境投诉； 

1）施工场地采取人工洒水；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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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措施；对运输车辆轮胎进行冲洗，使用

专门的洒水工具，对运输道路洒水降尘，减

少粉尘的产生量； 

3）对施工器械定期检修、养护，保证其正常

运转，以减少废气排放量； 

4）工程爆破方式应优先选择小药量控制爆

破、预裂爆破、光面爆破技术等，并提倡湿

法作业。 

2）加工区附近进行人工洒水

降尘；运输过程中，采取挡

护、遮盖措施；对运输车辆

轮胎进行冲洗，使用专门的

洒水工具，对运输道路洒水

降尘，减少粉尘的产生量； 

3）对施工器械定期检修、养

护，保证其正常运转，以减

少废气排放量； 

4）工程爆破方式选择小药量

控制爆破，湿法作业 

水环境 

1）设置 1 个 30m
3 临时沉淀池收集废水，沉

淀后回用于制浆砼拌和系统，不外排； 

2）在施工生活区内设置 1 个 10m
3 隔油沉淀

池收集废水，隔油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 

1）设置 1 个 30m
3临时沉淀

池收集废水，沉淀后回用于

制浆砼拌和系统，不外排； 

2）在施工生活区内设置 1

个 10m
3 隔油沉淀池收集废

水，隔油沉淀后用于洒水降

尘 

满足 

声环境 

合理布局机械设备，使作业噪声大的施工活

动尽量远离声环境敏感点和敏感时间，并对

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维修，使其保持良好的运

行工况 

施工已结束，未发生环境污

染事件，未发生环境投诉； 

合理布局机械设备，使作业

噪声大的施工活动远离声环

境敏感点和敏感时间，并对

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维修，使

其保持良好的运行工况 

满足 

固体废

物 

1）建筑垃圾施工废渣按建筑废料和弃土石进

行分类处理，对钢筋等材料能回收的尽量回

收利用； 

2）废弃的土石方和剥离表土需要统一堆放在

规划的堆放场地内； 

3）能回收的尽量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委托

定期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1）建筑垃圾施工废渣按建筑

废料和弃土石进行分类处

理，对钢筋等材料能回收的

尽量回收利用； 

2）设置 1 个弃渣场、2 个临

时堆场；弃渣场现植被已恢

复，并设置拦渣坝和排水沟。

临时堆场现植被已恢复。 

满足 

运营期 
大气环

境 
油烟经过抽油烟机处理后外排 设置抽油烟机。 

基本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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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1）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清掏后用作农肥。 

2）加强库区周围的造林、护林、植草绿化等

水土保持工作，保护水源，减少泥沙和污染

物的入库量。 

3）严禁网箱养鱼，以免引起营养物质富集，

造成局部水域富营养化，影响水质。 

4）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及时了解水库及下游

河段水质状况。 

5）本次取水点下泄流量取水断面河道内最小

下泄流最应不小于本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

量（0.078m/s）的 10%（0.0078m
3
/s）。 

1）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清

掏作为自种菜地的农肥。 

2）库区周围已采取造林、护

林、植草绿化等水土保持工

作，保护水源，减少泥沙和

污染物的入库量。 

3）没有网箱养鱼。 

4）根据 2022 年 3 月 5 日~7

日，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水库上、下游的

检测报告可知，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

准。 

5）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已设

置生态流量下泄口，最小下

泄流不小于 0.0078m
3
/s。 

满足 

固体废

物 

设立垃圾收集点，进行统一收集，在远离河

道的凹地进行简易填埋。 

 

管理房设置垃圾收集桶，生

活垃圾经垃圾池收集后定期

运至集村委会制定处置点处

置。 

满足 

 

四、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邦干水库位于泸江河右岸支流沙甸河支流绿冲河上，属个旧市鸡街镇邦干村委会水头村。

距个旧市区约 35km，鸡街镇 40km，贾沙乡镇府 10km。规模为小（一）型水库，水库总库容

147.84 万 m
3，工程地理位置为东经 103°24′48″，北纬 23°13′11″。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

物级别为 4 级，次要建筑物为 5 级，临时建筑物为 5 级。洪水标准为三十年一遇，即 P=3.33%，

校核洪水标准为三百年一遇，即 P=0.33%，汛期渡汛洪水标准 20 年一遇。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取得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对《个旧市邦干水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红环审复[2013]8 号）。 

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施工设置 1 个施工场地，位于库区右岸临时施工道路旁，目前拆除临时建筑，清理

杂物，平整场地，已恢复植被。 

设置 1 个弃渣场，现植被已恢复，并设置拦渣坝和排水沟。 

设置 5 个料场， 2 个石料场，1 个粘土料场，2 个风化料场，其中粘土料场与 2#风化料

场同属一座山。1 号石料场位于库区右岸以东的后山，运距 2~3km。2 号石料场位于石洞坝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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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山，运距 8~9km。风化料场供选择两块，位于水库下游绿水和左右岸，左岸为 1#料场，右

岸为 2#料场，两块料场质量和储量基本能满足要求，运距 2.5km。粘土料场仍位于石洞坝丫

口弯公路旁，与原料场同属一座山、一个区域、岩性相同，运距约 9km。现均已恢复植被，

并设置拦渣坝和排水沟。 

2）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运营期污染物主要为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作为自种农田的农肥，不外排。 

管理房设置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经垃圾池收集后定期运至村委会指定垃圾处置点处置。 

3、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1）施工期 

1）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查阅云南省林业厅文件云林保护字(1996)第 65 号《关于印发云南省古树名木名录的通知》

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在项目内没有古树名木和珍稀保护动物分布，没有珍稀鱼类。 

设置 1 个弃渣场，现植被已恢复，并设置拦渣坝和排水沟。 

设置 5 个料场， 2 个石料场，1 个粘土料场，2 个风化料场，其中粘土料场与 2#风化料场同

属一座山。1 号石料场位于库区右岸以东的后山，运距 2~3km。2 号石料场位于石洞坝丫口山，

运距 8~9km。风化料场供选择两块，位于水库下游绿水和左右岸，左岸为 1#料场，右岸为 2#

料场，两块料场质量和储量基本能满足要求，运距 2.5km。粘土料场仍位于石洞坝丫口弯公

路旁，与原料场同属一座山、一个区域、岩性相同，运距约 9km。现均已恢复植被，并设置

拦渣坝和排水沟。 

    2）污染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均已按照环评要求采取措施治理，对环境影响不大。 

（2）运营期 

运营期污染物主要为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委托清掏作为水库管理房自种菜地农肥，不外排。 

管理房生活垃圾经垃圾池收集后定期运至村委会指定垃圾处置点处置。 

根据监测结果，坝址上游 300m 处、坝址下游 100m 处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标准。 

4、验收总结论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工程环保投资落实到位，

对临时施工场地、石料场、粘土场、风化料场进行了植被恢复，对弃渣场进行了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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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拦渣坝和排水沟；运营期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定期清掏作为水库管理房自种菜地农肥。

根据监测结果，坝址上游 300m 处、坝址下游 100m 处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标准。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定期运至集村委会指定垃圾处置点处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建

议通过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5、要求与建议 

1、做好上游及水库沿岸的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库区、库尾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Ⅲ类标准。 

2、定期对水库水质进行监测。 

 

个旧市邦干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2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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